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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.05.18修訂 

 (單位)繳回金門機場人員通行工作證名冊 

年   月   日 

 
姓名 職稱 證號 編號 離職日期 事由 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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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繳回離職同仁通行證，請註記離職日期 

2. 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 

 

附件九 

繳回單位印信： 

 

繳回主管簽章： 

航務組核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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